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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幫工程司 邱淑亭
電話：03-3322101#6762
電子信箱：1002312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工施字第114013186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5900G_1140131861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貴機關督促所屬加強督導廠商依規定設置技術士及懲罰

規定，並落實雲端服務網完整填報相關資料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(下稱審計處)114年4月28日審桃

市五字第1140003583號函辦理(附件1)。

二、審計處日前派員至本府調查公共工程技術士設置與管理作

業執行情形，調查結果本府有部分工程未依規定設置足額

或符合資格的技術士，且未於雲端服務網如實填報應設置

技術士之種類、人數及實際設置情形等相關資訊。為確保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，並落實相關技術士設置規定，請貴機

關督促所屬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依《營造業法》第33條及第56條等相關規定，請貴機關

強化履約管理，並參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佈之工

程採購契約範本規定，將設置足額或符合技術士及違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21140047800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設施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22 14:4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041000_教育設施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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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罰規定納入契約，於施工期間請貴機關確實執行及落

實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資料填報（包括種類、人數及實

際設置情形），以促使廠商遵循相關規定。

(二)若貴機關已設置督導小組，請於執行督導期間檢核廠商

是否依契約規定設置足額或符合技術士，並確認與公共

工程雲端服務網資料填報內容是否相符。

三、後續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期間，將針對技術士設置

情形及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填報狀況納為重點查驗項目，

請貴機關預為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(桃園市政府人事處、桃園市政府主計處、桃園市政府政風處、
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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